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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刑法学界就不适用数罪并罚的各种犯罪形态如牵连犯

、

想象竞合

犯
、 `

连续犯
、

吸收犯 以及法规竞合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然而
,
当大家把各种犯罪形态横向

加以比较的时候
,
就不无遗憾地发现

,
这些犯罪形态相互之间都存在着交叉

、

重合现象
, 以

至于无法严格地把它们区别开来
。

比如
,

一般认为想象竞合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
, 法规竞合

是一行为触犯数法条
,

可是我们看不出这两个定义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

因为触犯数法条不可

能不触犯数罪名
,
触犯数罪名必然要触犯数法条

。

在二者的范围上
,
大家对于一行为触犯数

个有交叉关系的法条是想象竞合还是法规竞合存在着分歧
, 而这一种竞合关系正是实践中大

量遇到且急需明确的问题
。

如果肯定这是法规竞合
, 想象竞合的范围便被压缩到没有实际意

义的程度
,
仅仅包括一行为造成的数结果触犯数个无交叉关系法条的情况

,
如一 枪 打 死 一

人
、

伤一人或者一枪打死一人
、

毁一文物
,
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

。

如 果 肯 定 这 是 想 象 竞

合
, 从理论上很难解释在数法条之间的交叉部分也是法条重叠现象

。

为什么触犯有包容
、

重

合关系的数法条能成立法规竞合
, 而触犯有交叉关系数法条的交叉部分不能成立法规竞合

,

只能成立想象竞合
。

再如
, 一般认为

,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

,
其犯罪的方法行

为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

按照这一理论
,
盗窃枪支予以私藏的

, 应构成牵连犯
,

但是
,
按照吸收犯的理论

,
重行为吸收轻行为

, 这种行为又构成 了吸收犯
, 只成立盗窃枪支

罪
。

这样同一种犯罪现象
,
究竟属于牵连犯还是属于吸收犯

,
有时便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

。

针对这种难以区分的情况
,
有的同志认为

夕
牵连犯本质上就是吸收犯

, 因而主张 废 除 牵 连

犯
,
也有的主张废除吸收犯

。

除了想象竞合与法规竞合
、

牵连犯和吸收犯难以区别之外
,

还有其他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间

题
。

比如
,
想象竞合犯与牵连犯或吸收犯的界限

、

法条竞合与牵连犯或吸收犯的界限以及如

何理解想象竞合犯和法条竞合的本质
、

如何理解连续犯连续行为的性质和主观条件
,
如何理

解牵连犯的牵连关系等等
。

这些问题尽管在理论界研究得颇多
,
争论了很久

,
但由于观点不

一,
标准不一

,
致使同一种犯罪现象仍然既可归属于此种犯罪形态

,
也可归属于彼种犯罪形

态
。

迄今为止
,
这些间题仍然似一团乱麻一样困扰着人们的思绪

,
斩不断

, 理还乱
, 总也找

不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

尽管在各种犯罪形态的定义
、

特征和区别标准上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但是 在对各种犯

罪形态的处罚原则上
,
却出现了相对的统一

。

比如
,
大家一致认为

,
对于想象竞合犯应按照



法定刑最重的犯罪论处
,
对于牵连犯应按照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所规定的刑罚处 理

,

对子

连续犯应按一罪名从重处罚
,
对于吸收犯应是重罪吸收轻罪

, 只按重罪处罚
,
轻 罪 在 所 不

问
。

一句话
,
对于不适用数罪并罚的各种犯罪形态都是适用

“

从一重处断
”
的原则

。

对于法

条竞合
, 学者们提出了三个适用原则

:

一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
二是复杂法优于简单法

, 三

是重法优于轻法
。

然而
,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
在多数情况下

,
特别法和复杂法规定的法定刑

重于普通法和简单法
。

即使有特别法
、

复杂法轻于普通法和简单法的情形
,
司法部门往往也

择一重法条处断
,
例如盗窃通讯设备数额巨大的以盗窃罪论处 , 国家工作人员诈骗财物数额

巨大的以诈骗罪论处
,
制造贩卖假药数额特别巨大的

, 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等等
。

这就是说
,

除个别情况外
,
法条竞合实质上也是采用的

“

从一重处断原则
” 。

由上可见
,
在刑法学界

, 一方面对于不适用数罪并罚的各种犯罪形态进行着旷日持久的

争论
,
另一方面对各种犯罪形态又适用 同样的处罚原则

,
这便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间题

:

大家苦心构筑一个想象竞合犯
、

牵连犯
、

连续犯
、

吸收犯的理论体系
,
并为之孜孜不倦地研

究
、

不厌其烦地争论
夕
其 目的究竟何在呢 ? 长期 以来

,
针对各种犯罪形态的区别

,

理论界虽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但仍然无法把它们严格地区别开来

,

即使区别开 了
,

也仍然采用 同样的处

罚原则
。

那么
, 这种 区别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能不能摆脱这种学究式的研究

,

避开毫无意义

的概念之争
, 从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上来一个较大的转变呢 ? 我们认为这既是可能的

, 也是

必要的
。

为此 ,
本文设想简化不适用数罪并罚的犯罪形态的种类

,
建立一种简明实用的能体

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模式
。

这种理论模式是
: 以行为的单复和触犯法条的单复为标准

,

将理论上所称的不适用数罪并罚的情况分为一行为触犯数法条和数行为触犯一法条 两 种 情

况 ,
并分别采用相应的处罚原则

, 这样
,
既可使理论体系简化

,
也便利于司法实 践操 作

。

为 了准确地说明一行为触犯数法条和数行为触犯一法条这两种不适用数罚并罚的犯罪形

态
,
有必要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一行为以及一行为与数行为的判断标准问题

。

我们认为 ,
所谓一行为是指 以一个故意或过失实施的若干动作总和

。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

的是确定标准问题
。

确定行为单复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生活经验
,

即人们根据社会生 活经验判

断是一个意思及其支配下的若干动作或者一个所作所为
,
就是一行为

。

其理 由是人们关于行

为单复的经验来源于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
, 它是人类实践活动 目的性和阶段性的反映

,
具有

客观性
。

它同时又对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任何人包括犯罪人
、

立法人员
、

司法人员行为单复

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影响
, 具有统一性

。

社会关于行为单复的经验既是立法和司法活动力图予

以反映的社会现象
, 又是一项立法或者一个案件的判决是否合理公正的评价准则

, 以它为标

准判断行为的单复是可取的
。

经验上的一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观察到的具有独立
、

完整意义的一个所作所为
,
甚至

“
一件事

” , 而不是行为外观上的一个动作
。

人们通常根据事情的起因
、

行为人的动机
、

目

的
、

事情发生的时间
、

地点
、

涉及的对象等因素综合判断行为的单复
。

一般来说
, 一个主观

意图支配下的若干动作具有共同的起因
、

目的
、

时间
、

地点的特点
,
便被认为是一行为

。
比

如张某因李某弄脏 了晾晒的衣服而对李某进行辱骂
,
就是基于一个起因

,
产生了一个 目的

,

在一定的时间
、

地点对一定的对象进行侮辱
。

人们习惯上从整体上把握这件事情
,
认为张某

有一次 ( 或一个 ) 侮辱他人的行为
。

尽管张某在外观上
「丁能 说了许多有辱人格的言语

,

但人



们不会去分解开每一句话
,

把它们视为数个所作所为
。

再比如打架或伤害他人
,
可能包括若

干拳脚
,
造成被害人身体多处受伤

,
但只要从行为人的意思

、

事情的起因
、

时间
、

地点
、

被

害人等情况看
,
不过是一次性的所作所为

,
仍属一行为

。

至于拳脚的数量
,
被害人受伤的情

形 ,
只是行为的细节

, 可能影响行为的危害程度
,
但不影响行为的个数

。

在社会 生 活 经 验

上 ,
行为的时间

、

地点对决定行为的个数或次数具有很大的作用
,
如果行为人对 他人 侵 害

之后
,
改换时间或地点

,
也即换一个场合又对他人实施侵害

,
即使事情的起因

、

受害对象
、

行为方式都是相同的
,
人们会认为这又是一个或一次行为

。

这里所称的一行为是指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
,
故意犯罪的一行为是在行为主体犯罪意思

统率
、

支配下实施的若干动作的总和 , 过失犯罪的一行为是表现犯罪人疏忽和轻信心态的若

干动作及其后果的总和
。

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在社会经验上才具有独立的
、

完整 的 意

义
。

由于犯罪的主观意思不同
、

采取的犯罪方式
、

侵犯的对象以及时间
、

地点
、

环境等具体情况

的差异
,

使一行为既可能包括数个法律性质相同的动作
,

如以数拳脚伤害他人
, 也可能包括数

个法律性质相异的动作
。

比如
,

在故意杀人时有损害他人健康的的动作
,
在抢劫或 强 奸时 侵

入住宅
,
在盗窃枪支的场合持有枪支等等

。

杀人和伤害
、

抢劫
、

强奸和侵入住宅
、

盗窃枪支和

私藏枪支是法律分别规定的独立的犯罪
,
自法律观念而言

, 它们分别充实了数个不同的构成

要件
,
但在实际发生的犯罪现象中

,
其中某些动作是实施某一犯罪行为必经的过程

,
或是必

需的手段
,
或为必然伴生的状态

,
在社会经验上看来并未超出一个意思活动或者一个所作所

为的范围
。

在一个犯罪事实中
, 它们往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以致从充实构成要件的角度分

解
、

独立出来总显得有些勉强
,
甚至不合情理

。

在这里
,
复杂多样的犯罪现象同相对单纯的

法律规范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
。

依据社会经验的标准衡量行为的个数同使用法律标准衡量行

为的个数
,
在某种场合存在着差异

。

要适当地解决这一间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倾向
。

如果承认某些充实数个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实行数罪并罚
,
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经验的标

准
。

许多国家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之所以主张对某些充实数个构成要件的行为 ( 或事实 )

不定为数罪或者不实行数罪并罚
,
其要旨就是要以常识补救法律的机械和严苛

。

按法律的标

准而言
,
充实一个构成要件是一罪

,
充实数个构成要件的是数罪

,
在一般的情形这是不会发

生间题的
。

可是人们发现充实数个构成要件的事实有时自行为样态上观察不过是一个意思活

动
,
或者充实数个构成要件的事实

,
其中的一些事实并没有独立

、

完整的意义
。

对于这样的

情况许多人倾向于同数罪区别对待
,
要么定为一罪

,
要么按一罪处罚

,
形成 了罪数论中的特

殊问题
。

这反映了人们在法律评价同经验观察不一致时
,
倾向于经验的标准

,
宁愿求得案件

合乎情理的解决
,
而不拘泥于法律形式

。

有人认为以社会经验作为评价行为个数的标准不够明确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 为 犯 罪

现象复杂多样
,
本身就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

很难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确切的标准
。

国外学者

虽提出了许多解决行为个数的学说
,
如 自然行为说

、

社会行为说
、

法益说
、

构成要件说等
,
但

是
,

没有一个成为公认的标准
,

因而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问题
。

我国刑法学者则对行为标

准间题不予置论
。

在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及许多有关的文章中
,

学者们经常
、

大量地使用
“ 一行

为
” 、 “

数行为
”

的概念
,

但对于这
“
一行为

” 、 “

数行为
”

是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的
,

则不予说明
,

似

乎它们是不用证明就可使用的理论前提
。

这势必导致行为个数在确定罪数和犯罪竞合方面形

同虚设
。

而 以充实构成要件的个数为唯一的标准
,
甚至倒过来以充实构成要件的个数来确定

行为的个数
,
即充实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

, 也就是一行为
, 充实数个犯罪构成的是数罪

,



也就是数行为
。

如果被充实的数个犯罪构成共占同一事实
,

便认为是想象竞合或法规竞合
,

也就是一行为 ; 如果被充实的数个犯罪构成共占的不是同一事实
,
但具有某种关系的

,
如牵

连
、

吸收或连续关系的
,

便认为是数行为犯数罪
,

在处断上作一罪
。

这种单独以犯罪构成的数

量确定罪数的方式实际上取消了罪数论中的行为数量作为罪数标准的地位
, 同公认的 以行为

个数和犯罪构成个数相统一确定罪数的理论是不一致的
, 至少是没有将双重标准的理论贯彻

到底
。

由于实际取消 了行为标准
,

掩盖 了行为标准的经验本源
,

在解决罪数的特殊情况时便发

生了间题
。

比如牵连关系
,

可能出现数个独立的行为具有牵连关系
,

也可能出现一行为同另一

个不具有独立意义的
“

行为
”

具有牵连关系
,

有无牵连关系不能说明行为的单复
,

自然也不能

从根本上说明应否数罪并罚
。

再如吸收犯
,

有人认为是处断上的一罪
,

有人认为是实质的一罪
,

其观点不一恐怕与看间题的角度不同有关
。

认为处断一罪的
,
大约是从充实的犯罪构成是数

个的角度出发的 ; 认为实质的一罪
, 则是从行为数量的角度出发的

。

在这种场合
, 不依据一

定的标准对行为的个数作出判断
,
并选择一个角度评价罪数

,
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

此

外
, 想象竞合

、

法规竞合的概念均以
“
一行为

”

作基础
,
不对确定这

“
一行为

”

的标准予以

说明
,
在理论上恐怕是不完整的

。

我们提出以社会生活经验为判断行为个数的标准
,
尽管不

够具体明确
,
但至少指出了判断行为个数的本源

,
使行为个数在确定罪数方面具有独立的地

位
,
坚持以双重标准确定罪数

, 即根据行为个数同充实犯罪构成的个数相统一来确定罪数
。

在行为个数与充实犯罪构成的个数不一致的特殊场合
, 则想通过社会生活经验救济法律的机

械和严 苛
,
求得案件合情合理的处理

。

在解决了一行为与数行为的标准之后
, 我们就可以把不适用数军并罚的各种犯罪形态简

化为以下两种情况了
:

( 一 ) 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犯罪

1
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表现形式
一行为触犯数法条是指以一个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一系列的功作

,
同时触犯数个相异的规

定有法定邢的刑法条文
。

一行为触犯数法条 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

( 1 ) 一行为触犯数个有包容关系 的法条
。

这种法条包容关系丧现为几个在构成 要 件 上

附加特 别 限制的法条可以成为相应的一般性法条的一部分
。

在这种情况
一

「, 一行为触 犯 特

别法条
, 必然要触犯相应的一般性法 条

。

例如一行为触犯开」法 第 1 01 条 反 革 命 杀 人 罪 ,

必然要触犯邢法第 1 3 2条杀人罪
。

一行为触犯军职罪条例第 4条泄露军 事 机 密 罪 必 然 要 触

犯 《 刑法 》 第 1 86 条泄露国家机密罪
。

( 2 ) 一行为触犯数个有交叉关系 的法条
。

这种法条交叉关系表现为一个法条的一部分

内容可为另一法条的一 部内容
, 这样的交叉关系使一行为触犯一法条的同时可能又触犯与其

有交又关系 的法条
。

法条的交叉关系为一行为触犯数法条提供了可能性
,
而犯罪人采用 的具

体行为方式使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
。

例如刑法第 1“ 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 招 摇 撞 骗 罪 与

刑法第 1 51 条诈骗罪就存在肴这种交叉关系
, 当犯罪人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诈骗财物时

,
便会

触犯这两个法条
。

( 3 ) 一行为触 犯数个无包吞文又关系的法条
。

由于法律 规 定 的 抽 象 和 分 立
, 一行



为触犯了数个独立的数法条
。

这包括以下情况
:

犯罪人实施一犯罪行为所必经的过程或必需的手段又触犯了另一法条
,
而这一行为连同

其必经的过程或必需的手段 以社会生活经验衡量还是一行为或者一个所作行为
。

例如入室盗

窃
,

当犯罪人以住宅 内财物为 目标时
,

非法侵入住宅便成为该犯罪的必经过程或必需的手段
。

刑法中虽分别规定有非法侵人住宅罪和盗窃罪
,
犯罪人的入室盗窃行为也触犯 了上述两法条

。

但这入室盗窃行为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盗窃罪类型
,
是典型的社会经验上的一行为

,
如果把它

视为数行为
,
触犯数法条

,
未免太拘泥于法律形式了

.

实施一犯罪行为必然伴生的不法状态又触犯另一法条的
。

如盗窃
、

抢夺枪支弹 药并 予

私藏
。

盗窃
、

抢夺枪支弹药后
,
行为人必然要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持有它们

,
持 有是 其 盗

窃
、

抢夺行动后必然伴生的状态
。

行为人在持有枪弹后又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
如 持 枪 杀

人
、

抢劫的
,
则不属于必然伴生的不法状态

。

实施某些特定犯罪的过程中易伴生的动作及其结果又触犯其他法条的
。

例如 在 犯 强好

罪或者抢劫罪过程中
, 因使用暴力而致被害人伤亡的

,
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

。

这种经验上一

行为的观念反映在立法上
,

便是对有关犯罪易伴生的动作及其结果专门作了加重 处 罚 的 规

定
,
不 以数罪论处

。

以上列举的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范围包括了传统理论中想象竟合犯
、

吸收犯
、

法规竞合

犯的全部内容
,
也包括了牵连犯的一部分内容

,
但不包括传统理论认为属于牵连犯而实质是

数行为触犯数法条的情况
,
例如盗窃枪支并用来杀人的

。

2
.

定罪和处罚原则

( 1 ) 定罪原则
。

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法条的只应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定罪处罚
。

一行为理应只能犯一法条
, 一行为触犯数法条是由于立法技术造成的

,
不应让行为人就

一行为承担数个罪责
、
按照我国刑法第 l d条规定的犯罪概念

,
犯罪是一种违反刑法应受处罚

的危害社会行为
, 可见行为是我国刑法上犯罪概念的基础

,
没有行为便没有犯罪

。

行为的单

复决定犯罪的单复
。

刑法规范是犯罪现象的抽象和类型化
,
它不仅力图在表述犯罪的样态上

符合犯罪现象的类型
, 而且在犯罪的单复上也与犯罪现象的单复相吻合

,
即以一个刑法法条

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样态
。

但是立法者 制定法律不仅仅根据具体的犯罪现象在法律中表述犯

罪 , 它还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概括
, 分门别类

,
这就产生了法条的交错和抽象

。

一行为触

犯法律
,

表面上看是法律评价同社会观念发生了分歧
,

实质上是法律的交错和抽象造成的
。

由

于法条的交错规定
,
法条之间发生 了包容和交叉关系

,
使得一行为必然或可能触犯数法条

。

由于法条抽象
,
力求简明

,
在规定某一犯罪类型时

, 一般只规定集中反映该罪社会危害性必

不可少的重要特征
, 而对于其他的事实特征则予以省略

, 因此自然不必也不可能罗列出该种

犯罪必经的过程 或必需的手段
,
或者罗列田该种犯罪必然伴生的不法状态

, 这就造成了社会

观念上的一行为在某场合触犯无包容
、

交叉关系的数法条的现象
。

( 2 ) 处罚原则

对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
,
原则上应 于所触犯的数法条中选择一个 法 定 刑 较 重 的法 条

定罪量刑
。

在数法条法定刑相同的情况下
,

按特殊法优于一般法
、

复杂法优于简单法适用
。

例外规则
:
例外规则之一

,
在立法中有专门规定的例外

。

例如我国 《开J法》 第 1 33 条 规 定

气

一本 法另有规定的
,

依照规定
” ,

就属本文所称的专门规定
,

犯其他罪如交通肇事罪
、

重 大

责任事故罪
、

失火罪等而致人死亡的
,

适用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

不适用择一重处罚原则 ,例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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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之二
,

当特殊法条或复杂法条所规定的法定刑能完全适应处理某一具体犯罪需要时例外
。

例

如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
、

诈编财物的
,

既触犯了刑法第 1 51 条
,

又触犯了刑法第 1“ 条
。

两

条相比较招摇撞骗罪条较为特殊
,

因此在该条法定刑能完全适应处罚某一犯罪的情况下
,

即诈

骗财物数额较大或重大的情况下按招摇撞骗定罪处罚
。

在招摇撞骗财物数额巨大
,

处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显然不能罪刑相适应时
, 才择一重法条处罚

。

设立上述例外规则的主要理由是
: 我国刑法中有些特别规定或复杂规定轻于普通法条或

简单法条
, 如果一律实行择一重处罚原则

,

会 削弱甚至取消这些法条独立存在的意义
。

在司法

实践中对于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
,
如果特殊法或简单法完全能适应处罚某一具体犯罪的需要

时
,

都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
,

适用特殊法条或复杂法条定罪量刑
。

但在不能适应处罚犯罪

需要时
,
则择一重处罚

。

这种司法习惯
,
弥补了刑事立法某些不协调的方面

,
是可取的

。

因

此原则上适用择一重处罚原则
, 同时在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条件下

,

兼顾优先适用特别法

或复杂法
。

这样做
, 比较适合我国刑事立法的特点

,
与司法习惯也是一致的

。

( 二 ) 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犯罪

1
.

数行为触犯一法条 的表现形式

数行为触犯一法条
,
是指以数个故意或过失实施了数个行为触犯了同一法条

。

这种情况

主要有两种形式
:

同种数罪
, 即以数个社会生活经验上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

,

数次触犯同一法条
,
每一

行为都独立构成一个犯罪
。

惯犯
, 即在较长的时间 内

, 以多个故意
, 多次实施同一犯罪行为

,

触犯同一法条
,

而法律

根据行为人反复实施同种类犯罪特点
,
独立规定为一罪

。

惯犯是事实上的同种数罪而法律规

定上的一罪 ,
例如惯窃罪

、 `

质骗罪
、

走私或投机倒把的常业犯等
。

值得指出的是连续犯间题
。

在我国刑法理论上
,
连续犯是指行为人以一个概括的或同一

的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犯罪行为
。

由于连续犯的故意基本上是一个
,

按照主客观相 统 一 的 原

理 ,
其行为也算不上数个

, 所以 , 严格讲它不属于本文所说的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情况
。

但

是我们认为可以将连续犯作为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特殊形式
。

其理由是
:
第一

, 连续犯作为

介于一罪与同种数罪之间的犯罪现象
,

它与同种数罪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
,
尤其是行为人在

异时异地对不同对象实施同类犯罪行为时
,
很难断定行为人究竟是出于一个概括的故意还是

出于数个犯罪的决意
, 因而也就难以断定是连续犯还是同种数罪

。

第二
,
在我国刑法理论与

司法实践中对连续犯和同种数罪适用 同样的处罚原则
, 即按一罪从重处断

。

由于处罚原则无

异 , 反过来又使二者之间的区分在实务上显得无关紧要
。

这种情形最突出地 表现在对贪利性

犯罪的处理方面
, 司法机关只累计犯罪数额进行定罪量刑

,
根本不考虑数行为间的关系

,
计

较究竟是连续犯还是同种数罪
。

从简化理论
、

方便操作的角度考虑
,

将连续犯概念所包括的犯

罪现象当作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特殊形式是合适的
,
并无不可克服的法律或理论上的障碍

。

2
.

定罪处罚原则

对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
,

不实行并罚
,

按一罪从重处罚
。

根据我国立法特点和司法习惯
,

从重处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体现
:

( 1 ) 对于贪利性犯罪
, 如贪污

、

盗窃
、

投机倒把
、

走私

等
,

在立法或司法习惯上 以累计数次犯罪的数额为量刑基本依据的
,
按累计的犯 罪 数 额 处

罚
。

( 2 ) 对于其他犯罪
, 则酌情 从重处罚

。

我国刑法分则许多条文中规定有
“

情节严重
” 、

“

情节恶劣
” 、 “

情节特别严重
” 、 “

情节特别恶劣
” 、 “

造成严重后果
” 、 “

后果特别严



重
’
等不同的量刑幅度

,

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可与
_

L述情节挂勾
,

体现从重处罚的原则
。

由

于法律将惯犯特别规定为一罪
,
并且专门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

, 己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
,

因此对惯犯只能直接按专门规定的法定刑处罚
, 不应根据数行为触犯一法条的情况再行从重

处罚
。

四

对于一行为触犯数法条和数行为触犯 同一法条的行为
, 是否定为数罪

,
是否并罚

,
涉及

时效
、

赦免以及诉讼程序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
需予以说明

。

( 一 ) 关于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情况
。

由于本文所称的一行为是根据社会经 验 判 断 的

一行为
, 一般具有共同的起因

、

目的
、

共时
、

同地等特点
,

排除了牵连关系松散 的牵连犯
,

对时效
、

管辖不会发生实质影响
。

在遇到赦免
、

确定审理事实范围
、

改判等情况时
, 因这样

的一行为本身就不可分解
, 不宜分解开来分别定罪

,
亦不宜分解开来分别赦免或审理

。

( 二 ) 关于数行为触犯同一法条的情况
。

对审判前的同种数罪按一罪从重 处 罚
,
使 同

一案件中各罪所判之刑不 明确
,
肯定会给改判

、

减刑
、

赦免带来不便
。

例如某人因分别犯有

三个强奸罪
,

被法院按一罪从重判处
,
如果二审认为其中一个强奸罪不成立

,

需要改判
,
在

数罪并罚的情况下
,

只需改变该次强奸罪判决
,
不必改变另二罪的判决

;
在按一罪处断的情

况下, 因一罪的改判而不得不改动整个判决
。

在赦免或减刑时也可能遇到类似的麻烦
。

我们

认为
,
对于审判前发现的同种数罪按一罪从重处断

,
无论是执法的准确性还是执法的效率都

优于数罪并罚
。

就执法的准确性而言
, 我国刑事立法对经济犯罪基本 以累计犯罪数额为量刑

的依据
,
对其他一些常见犯罪如抢劫罪

、

强奸罪等规定一般情节和加重情节两个 法 定 刑 幅

度 , 这种模式适合于对同种数罪不并罚
。

大量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
,

根据这些

司法解释
,
常见的同种经济犯罪和常见的同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都应按一罪处断

。

因此在

现有的立法
、

司法体制内
,
对同种数罪不并罚是准确执法的一个要求

。

就执法的效率而言
,

对同种数罪不并罚所带来诉讼上的方便远远大于并罚所带来的方便
。

权衡二者的利弊得失
,

选择按一罪处断的模式较为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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